[bookmark: _GoBack]广州市越秀区中山一路20号503房等75项物业市场租金价值评估服务询价

致：评估公司
根据《广州市国资委关于印发<广州市国资委监管企业资产评估管理办法>的通知》（穗国资产权〔2021〕15号）及国有企业物业租赁相关工作要求，我司拟对位于广州市越秀区中山一路20号503房等75项物业开展市场租金价值评估工作，对评估公司采取择优、合理低价原则选用。
有意向的评估公司可向我司寄送以下材料：
1.报价函（详见附件1）；
2.评估公司营业执照；
3.广东省财政厅出具的《备案公告》；
4.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单位会员信用信息记录。
上述资料请加盖公章，报价函及资料一经寄出，不予退回。

广州市奥宝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3月17日

文件寄送地址：广州市东风东路767号东宝大厦5楼办公室
联系人：程小姐，联系电话：38320188转1306
报价资料收件截止时间：2026年3月19日17时前
附件1：
报价函
广州市奥宝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我司意向接受贵司委托，对位于广州市越秀区中山一路20号503房等75项物业开展市场租金价值评估工作，评估费用报价及评估工作时效承诺如下：

	序号
	物业地址
	拟出租用途
	拟评估面积（㎡）

	1
	广州市越秀区中山一路20号503房
	住宅
	95.3253 

	2
	广州市越秀区中山六路将军东16号（2栋）首层2号铺之一
	商业
	220.3350 

	3
	广州市越秀区东华南路118号1楼（自编110-2房）
	办公
	102.0000 

	4
	广州市越秀区东华南路118号2-5楼（自编309房）
	办公
	102.0000 

	5
	广州市越秀区迴龙路34号首层、二楼、三楼、四楼
	办公
	210.0000 

	6
	广州市越秀区惠福东路389号后座1-2层
	办公
	565.5500 

	7
	广州市越秀区大德路199号首层部分、三至六层
	办公
	1590.5600 

	8
	广州市越秀区泰康路水母湾13号
	厂房仓储
	982.4400 

	9
	广州市越秀区东湖西路18号2306房
	住宅
	153.2400 

	10
	广州市天河区员村四横路五号大院43号自编12栋、自编幼儿园厨房
	幼儿园
	1166.2100 

	11
	广州市天河区员村四横路五号大院34号306房
	住宅
	21.4400 

	12
	广州市天河区员村四横路5号大院9号203房
	住宅
	28.8900 

	13
	广州市天河区员村四横路5号大院7号305房
	住宅
	52.4600 

	14
	广州市天河区员村四横路5号大院7号301房
	住宅
	21.3200 

	15
	广州市天河区员村四横路5号大院7号205房
	住宅
	29.8100 

	16
	广州市天河区员村四横路5号大院42号201房
	住宅
	33.8100 

	17
	广州市天河区员村四横路2号大院30号106之一、之二及107之一、之二
	商业
	116.0120 

	18
	广州市天河区员村四横路2号大院25号103房
	商业
	69.0000 

	19
	广州市天河区员村三横路1号301
	住宅
	33.2600 

	20
	广州市沙河天平架沙太路1、3、5号大院自编8号楼602房
	住宅
	24.0000 

	21
	广州市天河区沙河天平架沙太路1、3、5号大院自编4、10号楼首层部分及3、4层
	办公
	4683.0000 

	22
	广州市天河区沙河天平架沙太路1、3、5号大院自编4、10号楼第2层
	办公
	1930.0000 

	23
	广州市天河区沙河天平架沙太路1、3、5号大院自编5号楼
	办公
	1583.7320 

	24
	广州市天河区沙河天平架沙太路1、3、5号大院自编3号楼
	办公
	2757.0000 

	25
	广州市天河区车陂启明大街90号大院西北场停车场
	厂房仓储
	467.0000 

	26
	广州市荔湾区西湾路广雅后街10号(104)房
	住宅
	27.8100 

	27
	广州市荔湾区荔湾路102号十二栋106室及十三栋104室
	办公
	400.9600 

	28
	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荔湾路102号十二栋703室
	办公
	35.0000 

	29
	广州市荔湾区多宝路129，131，133号
	商业
	2975.1100 

	30
	广州市荔湾区文昌北路278号704房
	住宅
	72.8400 

	31
	广州市荔湾区文昌南路观音直街4号1号楼、4号2号楼、6号楼部分、8号之二2梯108房、观音直街8-14号、文昌南路83-1至83-4号首层
	商业
	1391.6700 

	32
	广州市海珠区昌岗东路271号105铺
	办公
	130.0000

	33
	广州市海珠区昌岗东路271号三层
	办公
	973.6900 

	34
	广州市海珠区昌岗东路271号四层
	办公
	787.0000 

	35
	广州市海珠区草芳围12号大院
	办公
	4232.8900 

	36
	广州市海珠区华丰街21号1902房
	住宅
	106.1174 

	37
	广州市海珠区燕子岗南路50号2号楼403室
	办公
	75.0000 

	38
	广州市海珠区燕子岗南路50号3号楼501室之二
	办公
	102.0000 

	39
	广州市海珠区燕子岗南路50号2号楼408室
	办公
	144.0000 

	40
	广州市海珠区南村路109-115号首层
	商业
	975.6800 

	41
	广州市海珠区江湾路51号地下室15号车位
	车位
	33.4900 

	42
	广州市花都区花山镇两龙西街23号园区自编15之(原电镀车间办公室)
	厂房仓储
	180.0000 

	43
	广州市黄埔区新业路46号北门小平房
	厂房仓储
	23.0000 

	44
	广州市白云区增槎路8号六楼西北角（6楼仓库）
	厂房仓储
	160.0000 

	45
	广州市白云区松南路五号之二405房
	住宅
	42.2700 

	46
	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石潭南路189-227号北铺4档
	商业
	100.0000 

	47
	广州市白云区三元里华园东路41号B栋101-420（部位：自编B栋210房）
	办公
	101.9300 

	48
	广州市白云区广园中路松柏东街51号自编1-6栋
	办公
	2894.3900 

	49
	广州市白云区广园中路松柏东街51号自编1-6栋（101号、102号、103号、104号、105号、107号、108号）
	商业
	275.0000 

	50
	广州市白云区广园中路松柏东街51号自编1-6栋(106)
	商业
	78.5000 

	51
	广州市白云区黄石东路291号二号楼
	厂房仓储
	1001.8500 

	52
	广州市白云区黄石路马务东头街东7号9号3栋3楼303室
	办公
	53.3550 

	53
	广州市白云区黄石路马务东头街东7号9号1栋2楼212室
	办公
	146.8300 

	54
	广州市白云区黄石路马务东头街东7号9号2栋4楼410室
	办公
	37.5500 

	55
	广州市白云区黄石路马务东头街东7号9号2栋2楼204室
	办公
	15.7000 

	56
	广州市白云区新市镇石马围岭顶3号大院2-6栋大门旁右侧办公楼四层402房
	厂房仓储
	29.3541 

	57
	广州市白云区松南路1号1栋首层
	厂房仓储
	2146.0000 

	58
	广州市白云区松南路1号1栋二层
	厂房仓储
	1920.0000 

	59
	广州市白云区松南路1号1栋三层
	厂房仓储
	1853.0000 

	60
	广州市白云区松南路1号1栋四层
	厂房仓储
	800.0000 

	61
	广州市白云区松南路1号1栋五层
	厂房仓储
	800.0000 

	62
	广州市白云区松南路1号1栋六层
	厂房仓储
	738.0000 

	63
	广州市白云区松南路1号2栋首层
	厂房仓储
	2163.0000 

	64
	广州市白云区松南路1号2栋二层
	厂房仓储
	3100.0000 

	65
	广州市白云区松南路1号2栋三层
	厂房仓储
	3000.0000 

	66
	广州市白云区松南路1号2栋四层、501房
	厂房仓储
	3065.0000 

	67
	广州市白云区松南路1号3栋首层
	厂房仓储
	559.0000 

	68
	广州市白云区松南路1号3栋二层
	厂房仓储
	558.0000 

	69
	广州市白云区松南路1号3栋三层
	厂房仓储
	558.0000 

	70
	广州市白云区松南路1号4栋首层
	厂房仓储
	1550.0000 

	71
	广州市白云区松南路1号4栋二层
	厂房仓储
	1390.0000 

	72
	广州市白云区松南路1号4栋三层
	厂房仓储
	1390.0000 

	73
	广州市白云区松南路1号场地
	场地
	2800.0000 

	74
	广州市白云区松南路华岭街5号307房
	住宅
	22.0000 

	75
	韶关市浈江区莲塘路4号包装车间首层
	厂房仓储
	882.9500 

	合计
	63936.3308

	评估费用报价总计：**元
（报价为含税价，税率为**%）
注：报价包含税费、差旅费、专家评审费等全部费用（若贵司减少评估项目，我司接受按实际评估面积收取评估费用）。
1.勘查现场：3个工作日完成现场勘查，我司提供专用车辆完成现场勘查工作；进场时间以委托方通知为准。
2.现场勘查结束后，5个工作日内提供评估项目市场租金价值初稿数据；委托方确认评估项目市场租金价值初稿数据后，3个工作日内提供评估报告初稿；接委托方通知后，3个工作日内出具正式资产评估报告。




附件：1.营业执照（分公司报价需提供总公司授权书）；
2.广东省财政厅出具的《备案公告》；
3. 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单位会员信用信息记录。

**评估公司（盖章）
2026年**月**日
联系人：**，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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